
 

  

主 旨：公告中鴻期貨（契約代號：FCF）自 115 年 6 月 18 日起終止上市。 

說  明： 

⼀、依「股票期貨契約交易規則」第 34 條規定辦理。 

二、旨揭契約前依 114 年 8 月 21 日台期交字第 1140002371 號函公告停止加掛新月份契約，其

已掛牌契約於 115 年 6 月 17 日到期，爰依前揭交易規則，自 115 年 6 月 18 日起終止上

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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